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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民大发〔2017〕80 号 

 

 

西藏民族大学 

关于印发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校直部门，附属中学： 

《西藏民族大学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7

年 10 月 13 日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民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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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科研工作发展，为教学科研人

员创造宽松的学术成长环境，有效激发科研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的

积极性，提升学校科研整体实力，结合学校发展实际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术休假是指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在工作一定年限

后，获得一段学术假期，用于开展学术调研和实验研究的一种特

殊工作方式。 

第三条 在保障正常教学的前提下，学校各单位要积极创造

条件，有计划地安排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休假。各单位申请学术休

假的人员数量应控制在本单位实际在岗人数的一定比例范围之

内，并能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。 

第四条 学术休假适用于学校所有在编的承担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等国家

级科研项目的主持人。 

第五条 学术休假的时间 

（一）申请人在实施同一项目研究过程中，申请学术休假不

超过二次，每年只能申请一次。申请人在出国留学、国内访学、

攻读学位脱产学习期间及当年不得申请学术休假。项目在延期时

间范围内不得申请学术休假。 

（二）学术休假期限原则上一次不超过 1 个月（不含寒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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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）。 

（三）为保证学校的正常教学、科研工作，学术休假原则上

不得跨学期使用，不得延期。学术休假期满逾期未归者，按旷工

处理。 

第六条 申请与审批程序 

（一）所有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可在每学期初向所在单位提出

申请，填写《西藏民族大学学术休假申请表》。 

（二）各单位根据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人选，签

署意见，并报人事处。 

（三）人事处会同教务处、科研处根据学校工作实际研究学

术休假人员名单，并报学校审批，确定同意休假人员名单并及时

反馈申请人，上半年审批确定秋冬季学期学术休假人名单及休假

时间，下半年审批确定次年春夏季学期学术休假人名单及休假时

间。如若有的老师申请学术休假的时间与学校相关重大工作有冲

突的，学校将研究决定其暂缓学术休假。 

（四）教务处集中安排已获批准学术休假老师的授课时间，

相关学院及相关单位的工作根据学术休假人的时间安排灵活调整

其他工作。 

（五）已获批准但因故不能如期休假的，应及时向所在单位

及人事处提交撤销休假申请。 

第七条 学术休假的有关待遇 

（一）学术休假期间，科研人员享受在职在岗职工同等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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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术休假的教学、科研人员在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

务时，学术休假时间计入履职年限，但不计入教学工作量计算范

畴。 

（三）学术休假期间所发生的差旅费、住宿费等费用可在教

师个人科研项目经费开支。 

第八条 休假结束后，休假人需向所在单位和科研处提交学术

休假期间开展科研工作情况的总结，以备所在单位和科研处掌握

老师学术休假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西藏民族大学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西藏民族大学学术休假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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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学术休假申请表 

申请人  工号  所属单位  

项目名称  项目编号  

学术休假起止

时间 

 

学术活动内容 

 

教师所在 

单位意见 

 

  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教务处意见    

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科研处意见  

  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人事处意见  

  部门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        

学校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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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8 日印发 


